
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

李明辉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一、重新省思“儒学是否为宗教”之问题

基于

“儒学是否为宗教”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

问题。此一问题之出现，可远溯至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天主教士

之内部争论。耶稣会士利玛窦（

传教的策略，试图将儒学与耶教信仰加以融合；而为了弥合两者

间的距离，他特别强调儒学不是宗教，使儒学不致与耶教教义产



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

。但利玛窦的继任者却修改他的策略，而引发了生直接的冲突

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清朝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广泛接

）一词亦随之输入汉字文化圈，再度引发关触，“宗教”

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争论。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毅的研究，最

初以汉语的“宗教”二字来翻译 一词的是日本人，见于

。

年美国公使向日本明治政府提交的抗议函之日译本中；此

一用法其后逐渐流行日本，并且为中国的知识界所采纳

民初以来，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及其所隐含的科学主义之影

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将“宗教”与“迷信”相提并论，甚至

等同起来。在这种背景之下，学者多半不愿将儒学视为一种宗

教，而强调它是一种人文主义传统。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试图立

“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如陈焕章）。但有趣的是，

连康有为最重要的弟子梁启超都反对将儒学视为宗教，遑论立为

国教。

论》一文，在文中论述“儒学非宗教”之义。他在文中说：

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

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

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

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

信，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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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美育代宗教

年）、《美育与人生》

《蔡元培文集：美育》（台北锦绣出版公司，

④参阅丁为祥《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苗润田、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

。举例而言，熊十力从人类文化发

。

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

也

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梁启超对于“宗教”的这种看法相当

具有代表性。故无论是肯定儒家的蔡元培、章太炎，还是主张

“打倒孔家店”的陈独秀，都否定儒学是宗教，而且也坚决反对

将“孔教”定为国教 。例如，蔡元培曾提出了有名的“以美育

代宗教”之主张③，其主要论点如下：

人类精神的作用主要包含知识、意志、感情三者，最初均由

宗教包办。然随着社会文化之进步，知识作用逐渐脱离宗教，而

让位于科学。继而近代学者应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来研究

道德伦理，使意志作用亦脱离宗教而独立。于是，与宗教关系最

密切者仅剩下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美育附丽于宗教，

常受宗教之累，而失其陶养之作用，反以刺激情感、禁锢思想为

事，故美育宜由宗教独立出来。

甚至连当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与冯友

兰都不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

展的角度来理解宗教，并且指出：

；亦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月 日），页《新民业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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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陆易帜之后，唐君

。

人类思想由浑而之画。宗教在上世，只是哲学科学文学

艺术等等底浑合物，后来这些学术发达，各自独立，宗教完

全没有领域了。如今还有一部分人保存着他底形式，只是迷

信神与灵魂，和原人底心理一般，这也无足怪

文化的立场而强调：“中国哲学亦可以

这种看法与蔡元培的上述观点极为类似。熊十力更基于中国

庄子》书中‘自本自根’

此外，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六章《以道

四字概括。因此，中国人用不着宗教。宗教是依他，是向外追

求。”

德代宗教》中强调：周公、孔子之后，中国文化便“几乎没有宗

教底人生”，因为“周孔教化非宗教”；儒家虽非宗教，但具有与

宗教类似的功能，即“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社为礼乐揖让

以涵养理性”，故是“以道德代宗教”。

对于宗教的这种忌讳态度到了当代新儒家的第二代，才由于

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有根本的转变。

毅、牟宗三、张君励及徐复观流寓到台、港及海外，深切感受到

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痛。对他们而言，大陆之易帜并不仅是

政权的转移，而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这使他们决心对中

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们不免要面对西方

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或成见。这种成见之一是认为：中国人只

重视现实的伦理道德，而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的伦理道

德思想只涉及规范外在行为的条文，而忽略精神活动的内在依

，见《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①熊十力：《十力语要）卷

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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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卷第 期（

页

卷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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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日）及

年 月），其後收入《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

，易名为《中国文化与世界》。

《中国文化与世界》（收入《唐君毅全集》卷

④唐君毅：

页

⑤关于“儒教”的这种特色，特别参阅唐君毅：《儒家之学与教之树立及宗教

纷争之根绝》，收入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唐君毅全集》卷

。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儒家传统而说，

种成见可以追溯到黑格尔 。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据。笔者在《儒家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一文中曾指出：这

年元月，他们四人共同发表

。这篇《宣言》共包括十二

节，其中第五节“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便特别针

对这种成见加以澄清。他们虽然承认：中国文化中并无西方那种

制度化的宗教与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但这并非意谓：中国民族

只重现实的伦理道德，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在他们看来，这

反而可以证明“中国民族之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及宗教精神，因

与其所重之伦理道德，同来原于一本之文化，而与其伦理道德之

精神，遂合一而不可分”

换言之，在儒家

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之一体性。由于这篇《宣言》实

际上是由唐君毅先生执笔起草，故这段话正好呼应了唐先生在其

《心物与人生》一书中所言：“宗教亦是人文世界之一领域。宗教

之为文化，是整个人生或整个人格与宇宙真宰或真如，发生关系

之一种文化，亦即是天人之际之一种文化。”

。这种特色也正是美国学者芬加瑞

传统中，宗教与文化（人文）相即而不可分，即文化即宗教。如

果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也是一种具有宗教面向的人

文主义，它可以通向宗教

①参阅拙著《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简体字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篇《宣言》最初刊载于《民主评论》第

《再生》第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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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即世俗而神圣”

牟宗三先生即根据此义将儒家视为“人文教”，意谓人文主

义与宗教之合一。他撰有《人文主义与宗教》一文，阐述此义。

他在文中将“人文教”亦称为“道德宗教”，并且解释说：

。

凡道德宗教足以为一民族立国之本，必有其两面：一，

足以为日常生活轨道，（所谓道揆法守）。二，足以提斯精

神，启发灵感，此即足以维创造文化之文化生命

根据这两项条件，他接着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教”

在何种意义下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他说：

人文教之所以为教，落下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提上去

肯定一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此实体通过祭天祭祖祭

圣贤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神性之实”、“价值之源”。基

督教中之上帝，因耶稣一项而成为一崇拜之对象，故与人文

世界为隔；而人文教中之实体，则因天、祖、圣贤三项所成

之整个系统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崇敬对象，故与人文世界

不隔：此其所以为人文教也，如何不可成一高级圆满之宗

教？唯此所谓宗教不是西方传统中所意谓之宗教（

。而已

其后，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扩大“道德宗教”之涵

① 参 阅

。此书有彭国翔与张华的中译本：《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

同上，页

质》（台湾学生书局， 章《作为宗教的儒教》。

，页

。关于儒家的宗教性，特别参阅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
年），第



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也。”

义，以之涵盖儒、释、道三教。在此书第一册第一部《综论》

中，他将中国思想史里所论之“理”区分为名理、物理、玄理、

空理、性理、事理六种，而将玄理（属于道家）、空理（属于佛

家）、性理（属于儒家）同归属于“道德宗教”，并且说明：“宋

明儒所讲者即“性理之学”也。此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

他接着指出：此“性理之学”

即“心性之学”，亦即“内圣之学”，而此“内圣之学”同时即是

“成德之教”。他说：

。

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

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之生

命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此则即宗教，即道德，而为

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也。此则既与佛教之以舍离为中

心的灭度宗教不同，亦与基督教之以神为中心的救赎宗教不

同

牟先生对于“人文教”或“道德宗教”的看法，基本上与唐

先生对于儒家的看法并无二致。他们都承认：在儒家思想中，道

德与宗教之间存在一种“即内在即超越，亦内在亦超越”的关

。但是当时共同签署《宣言》的徐复观先生其实有不尽相同

月，徐先生接受林镇国等三人的访问时，作的看法。

系

年

了如下的告白：

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给张、牟两位先生。他们

体与性体》，第 册（台北正中书局， 页①牟宗三：

同上，页

③牟先生论儒家所肯定的普遍的道德实体时说道：“此普遍的道德实体，吾人

不说为‘出世间法’，而只说为超越实体。然亦超越亦内在，并不隔离，亦内在亦外

在，亦并不隔离。”（《生命的学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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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篇》一书中的描述，

两人并没表示其他意见，就签署了。寄给我时，我作了两点

修正：

关于政治方面。我认为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

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导出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唐

先生讲得不够，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

）由于唐先生的宗教意识很浓厚，所以在“宣言”中

也就强调了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意义。我则认为中国文化原亦

有宗教性，也不反对宗教；然从春秋时代起就逐渐从宗教中

脱出，在人的生命中扎根，不必回头走。便把唐先生这部分

也改了。

。

改了之后，寄还给唐先生，唐先生接纳了我的第一项意

见，第二项则未接受。这倒无所谓。就这样发表了

以上的告白涉及当代新儒家内部对于儒家天道的不同理解，

这种不同极为微妙，以致过去常为研究者所忽略。若说唐、牟二

人在“即人文即宗教”的思维形态中见到儒学的本质，那么徐先

生便是在由宗教意识到人文意识的转化中窥得儒学发展的基本方

向。根据徐先生在其《中国人性论史

儒家传统由西周初年到西汉初年的发展是一个由殷商原始宗教经

由“忧患意识”之催化而逐渐理性化、人文化的过程。他将这个

过程概述如下：

先秦儒家思想，是由古代的原始宗教，逐步脱化、落

实，而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所发展，所建立起来

①林镇国等：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擎起这把香火

页

续集》当代思想的俯视》，见《徐复观杂文



为政

。

的。从神意性质的天命，脱化而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法则性质

的天命；从外在的道德法则性质的天命，落实而为孔子的内

在于生命之中，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

性，落实而为孟子的在人生命之内，为人的生命作主，并由

每一个人当下可以把握得到的心。心有德性与知性的两面。

德性乃人的道德主体；孟子在这一方面显发得特为著明。知

性是人的知识主体；这一方面，由荀子显发得相当的清楚。

所以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到了孟荀而已大体分别发展成熟；

由《大学》一篇而得到了一个富有深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完成

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一文中

对唐、牟二人而言，宗教与人文、超越与内在，在儒家思想

之中，是一体之两面，彼此相即而不可分，然亦具有永恒的张

力。但对徐先生而言，儒学的本质显然是落在人文与内在的一

面。他固然不否认儒学原先具有宗教性，但此宗教性在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却逐步为人文精神所转化，乃至取代。简言之，对唐、

牟二人而言，宗教与人文、超越与内在之间的张力构成儒学的本

质；但徐先生却仅赋予儒家的宗教性一种阶段性的历史意义，而

非其本质要素。换言之，对徐先生而言，儒学是不折不扣的人文

主义；至于其宗教性，仅是历史的残余而已。他在其《有关中国

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

便从这个观点去诠释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

篇》）之语：

⋯⋯知天命乃是将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生根于经验中

，页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正是在这一点上，徐先

。

的道德，由不断的努力而将其内在化，自律化，以使其生根

于超经验之上。借用康德的语气，这是哥白尼的大回转，由

外向内的大回转

干称篇》）：

他进而根据这个观点去理解儒家所盛言的“天人合一”（此

词首先出现于张载《正蒙

。

人在反躬实践的过程中，便必然由宗教之心，显出其超

经验的特性；而超经验的特性，依然是由经验之心所认取，

以主宰于经验之心，于是乃真有所谓天人合一。故如实而

论，所谓天人合一，只是心的二重性格之合一。除此而外，

决无所谓天人合一

对唐、牟等人而言，儒家所言的“天人合一”意谓宗教与人

文之相即而不可分；但徐先生却将此“天”字仅理解为“超经

验”之义（如康德将道德法则视为超经验的），而完全抖落了其

宗教意义。故徐先生在文中对朱子、张横渠与熊十力的宇宙论颇

有微辞，视之为“思想史中的夹缠”

子的思想性格回归

生对上述《宣言》的内容有所保留。无怪乎他后来会撰写《向孔

为纪念民国六十八年孔子诞辰而作》一

。

文，批评熊十力、唐君毅二人从形上学的观点来诠释中国文化，

认为他们“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

释〈论

一文中，徐先生除了将孔子的天命观所包

在前引的《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

语〉“五十而知天命

，页①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同上，页

参阅同上书，页

④同上，页



含之思想转向比拟为康德所说的“哥白尼式转向” 之外，还引

述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结语》中的著名譬喻，来

说明他自己的观点：

康德在他实践理性批导的结论中，将星辰粲列的天空，

与法度森严的道德律相并列而加以赞叹。若是我们将康德此

处所赞叹的天空，与他创造星云说时所说的天空，同一看

待，那未免太幼稚了。这种由主观所转出的客观，由自律性

所转出的他律性，与仅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客观性和他律性

有不同的性格，而对人的精神向上，有无限的推动提斯的力

有趣的是，牟先生在其《人文主义与宗教》一文中也表示：

牟

“⋯⋯西方哲学上之唯心论足以说明并肯定道德宗教。凡想积极

说明并肯定道德宗教者，总于哲学上采取唯心论之立场。”

先生此处所说的“唯心论”显然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甚至可能主

要是就康德哲学而言，因为康德本人确有“道德宗教”之说。由

上文的讨论可知：尽管唐、牟、徐三人对儒家与宗教的关系之理

解有微妙的不同，但他们都引康德为同调。在这个背景之下，进

一步探讨康德的“道德宗教”之说，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有关儒

家与宗教的争论。

（以下简称

： ；年第一版 年第二：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页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康德论“道德宗教”

康德以“启蒙”之子自居，他在《答“何谓启蒙”之问题》

一文中便表示：“如果现在有人问道：我们目前是否生活在一个

已启蒙的时代？其答案为：不然！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底时

代。” 对他而言，在启蒙的时代，最重要的工作是宗教之启蒙。

所以他说：

。

我把启蒙（人类之超脱于他们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

底要点主要放在宗教事务上。因为对于艺术和科学，我们的

统治者并无兴趣扮演其臣民的监护者；此外，在宗教上的未

成年状态也是所有未成年状态中最有害且最可耻的

因此，康德是从启蒙的观点来理解“宗教”，其宗教观自然

具有明显的启蒙色彩。

年出版的《单在理性界康德最主要的宗教哲学著作是

限内的宗教》

更严格地说，实践理

）一书，这个标题即扼要地道出了其宗教观的启蒙色彩。简言

之，他所认可的“宗教”是建立在理性

性

）的基础上。

的基础上；或者换个方式说，它是建立在“理性信仰”

）或“道德信仰”

。进而言康德将这种宗教称为“道德宗教”

；李明辉译注，《康德历史哲

，页

，以下简称

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李明辉译注，《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页



、单纯性（ 、人格性（

之，由于人的理性具有普遍的效力，那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之

宗教也应当是普遍的。因此，康德认为：“宗教”一词应当是单

数，因为真正的宗教只有一种。他在《论永久和平》中谈到“宗

教之不同”时，加上了一个脚注：

。

宗教之不同：一个奇特的说法！就好像人们也谈到不同

的道德一样。固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方式（它们是历史的手

段，不属于宗教，而属于为促进宗教而使用的手段之历史，

因而属于“博学”底范围），而且也可能有不同的宗教经典

（阿维斯塔经、吠陀经、可兰经等）。但是只有一种对所有

人、在所有时代均有效的宗教。因此，信仰方式可能仅包含

宗教底资具，而这种资具可能是偶然的，并且依时代与地点

之不同而转移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西方传统的形上学进行

全面的批判。他在此书的《先验辩证论》中不但反驳西方传统形

上学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证，也反驳其上帝论证。西方传统的

“理性心理学”（作为形上学的一支）肯定心灵（或灵魂）的实体

性（

；而由“单纯性”又衍生出“常住性”与观念性（

）的概念。）或“不朽”

康德指出：这一切主张共同建立在一种“言语形式之诡辩”

或者说，“误推”

之上，亦即将“实体”范畴误用于作为一切思考之

；李明辉译注，《康德
，

历史哲学论文集》，页



。这

形式条件的“我思”，使之成为有具体知识内容的主体。这种推

论是不合法的，因为“我思”只是我们的一切思考（因而知识）

之形式条件，本身不包含任何知识内容；知识内容必须借由直观

而被给与。因此，康德在对西方传统的“理性心理学”之全面批

判中，也否定了“灵魂不灭”的命题。

）之理念，这个概

其次，康德分析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上帝”概念。他指出：

作为一个“最实在的存有者”

。

）之形式条件，这个理念

念是一个“先验的理想”

作为一切概念决定（

）而保有其意义，即在

固然是理性本身必然要求的，但它既无法提供知识内容，亦无法

成为知识的对象。然而，当理性将它先是“实在化”，继而“实

体化”，最后“人格化”时，便产生了幻相。他分别批判西方传

统形上学所提出的三种上帝论证（存有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目

的论论证），以显示：我们凭借思辨理性，既无法肯定、亦无法

否定上帝之存在。在康德看来，这些上帝论证都是建立在上述的

幻相之上。康德承认：在目的论的观点之下，“上帝”概念可以

作为一个“规制原则”

康德将它等同于“神意”

运用理性时要求万物之合目的性的统一（

个意义的“上帝”概念

的概念 后来在其《判断力批判》及有关历史哲学的论文中占

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但如果我们将这种“上帝”概念当作一个

，而试图将我们的知识扩展到造原则”

经验的范围之外时，我们的理性便误入了歧途。无论如何，我们

无法从知识的观点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否定了借由思辨理性去论证上



，是“衍

。这个理念

帝存在的可能性之际，他也提出了一种“道德神学”

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

，亦即“一种对于一个最高存有者的信仰，而此种信仰系

。在此书的《先验

）归纳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

方法论》中有一节题为《论作为纯粹理性底最后目的之一项决定

根据的最高善底理想》，康德在此提出了“道德神学”的构想。

他将人类理性的兴趣（

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纯然思辨

性的，涉及知识；第二个问题是纯然实践性的，涉及道德；第三

个问题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涉及宗教（

“道德神学”的构想便是从第三个问题出发。依康德之

见，我们的理性在其理论性运用方面必然假定：每个人依其行为

的道德性，有理由期望同等程度的幸福；故道德的系统与幸福的

系统会在纯粹理性的理念中结合起来（

康德称为“道德世界”

即上帝

生的最高善”，因为道德与幸福在其中的结合必须以“原始的最

高善” 为基础（ 。再者，这个“道

德世界”并不存在于感性世界之中，而存在于“智思世界”

）之中，故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来世（

。因此，上帝与来世是两项必要的预设，根据纯粹理性的原

则，它们与纯粹理性加诸我们的责任无法分开（同上）。康德在

此也将我们对于上帝与来世的信仰称为“道德信仰”

的性质。在此文中，他称之为“理性信仰”“道德信仰”

一文中进一步说明这种

年的《何谓“在思考中定向”接着，康德在他发表于

。



的辨识（地理上的定向）。康德指出：要辨识地理方位，需要在

）一词的原义是对地理方位（东西南北）向”

。它之我们自己的主体中有一种分辨左右手的“感受”

明显的区别，此种区别纯然是主观的

所以称为“感觉”，是因为在我们的外在直观中，左右两边并无

。同样地，当我们要在一

。最后，他才谈到“在思考中定向”（逻

个特定的空间（例如，于黑暗中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房间里）辨

识我们所处的位置（数学上的定向）时，我们也需要一种主观的

“感受”，以分辨左右

辑上的定向）。他写道：

。

我们能依模拟轻易地猜到：这将是纯粹理性底一项工

作，即是当纯粹理性从已知的（经验）对象出发，想要扩展

到经验底一切界限之外，并且完全无直观底对象，而是仅有

直观底空间之际，引导它自己的运用之工作。在这种情况

下，它不再有办法根据知识底客观根据，而是仅根据一种主

观的分辨底根据，在它自己的判断能力之决定中将其判断纳

入一项特定的格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还剩下来的主观工具

不外是理性特有的需求之感受

简言之，所谓“在思考中定向”即是纯粹理性在超经验的领

域中的定向。在这个领域中，理性并无任何直观的对象可为凭

依，故欠缺知识的一切客观根据，此时理性之主观“需求”

）便有发挥的余地。



。康德将这种假定称为“理性信仰”

。

或“理

，亦即“一种意见，

康德分别就理性之理论性运用与实践性运用两方面来说明这

种主观需求的意义。就理性之理论性运用而言，我们仅能从知识

的观点，证明“上帝”的概念一方面与经验不相抵牾，另一方面

其本身不包含矛盾；简言之，它在概念上是可能的。然而，我们

却无法论断其实在性。此时，理性之主观需求却使我们有理由假

设其实在性，而视之为理论上必然的对象。康德将这个假设称为

“纯粹的理性假设”

。但是康德指出：理性在这方它基于主观的理由，足以确认”

。康德继续解释说：理性之纯粹实践性的运用在

面的需求仅是有条件的，因为唯有当我们想要对一切偶然事物之

最初原因加以判断时，我们才有必要假定上帝之存在；反之，理

性在其实践性运用中的需求却是无条件的，因为“我们之所以不

得不预设上帝之存在，并不仅是由于我们想要判断，而是由于我

们必须判断”

于道德法则之规定，而一切道德法则都会导向“最高善”的理

念，即道德与幸福之成比例的合一：但这只是“依待的最高善”，

理性为此进一步要求假定一个“最高的智性体”（上帝）作为

“无待的最高善”

性底设准”

年）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从实践的康德后来（

观点为上帝之存在与灵魂之不朽提出完整的论证，视之为“纯粹

实践理性之设准”；但此书中的主要论点几乎都已包含于《纯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